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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miit.gov.cn/n1146295/n1652858/n1652930/n3757020/c8126050/content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电信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

工信部通信函〔2020〕248 号 

 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，相关外商投资电信企业： 

 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20〕13 号）取消了外商投

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核发。为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自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20〕13 号）发布之

日起，我部不再核发《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意见书），相应外资审查

工作纳入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审批环节。前期已获批意见书的外商投资企业，可继续按法定程序

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。后续，外商投资企业直接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变更时，需一并提

交相关外资申请材料，我部将依法依规办理。 

 

二、对于外资股比限制等准入政策和要求，仍按照《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和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

三、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在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后，要严格遵守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

理办法》等要求，按期履行电信业务经营信息年报义务，按照规定报送相应的电信业务市场监

测信息，接受、配合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、重点监管、信用监管等。

对监管发现的违法行为，我部将依法处理，依程序将违法企业纳入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和失

信名单，并对社会公示，对严重失信主体依法实施联合惩戒。 

 

四、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引导和贯彻落实，加强属

地范围内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。 

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工业和信息化部 

2020 年 10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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